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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股公告-认购理财产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24年7月30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刊登了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6.1条关于境内外同步披露的要求，特将公告内容披露如下，供参阅。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30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産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須予披露交易

認購理財產品

董事會宣佈，於2023年12月26日至2024年7月30日期間，本公司及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空調營銷公司、古洛尼公司、

青島億洋公司及冰箱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訂立浦銀理財協議，以認購浦銀理財產品，認購金額為人民幣1,846,000,

000元（相當於約2,022,859,549港元註1）。

本集團使用自有閒置資金支付該等浦銀理財協議下的認購金額。

每份浦銀理財協議本身並不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06條須予披露的交易。 然而，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當該

等浦銀理財協議下的認購金額合併計算時，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 因此，該等浦銀

理財協議下的交易按合併計算基準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背景

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2024年第一次會議以及2023年股東周年大會已分別於2024年

3月29日以及2024年6月24日審議批准了《關於本公司以自有閒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

案》，同意本公司在控制投資風險的前提下，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加現金資產收益為原

則，使用自有閒置資金合計不超過人民幣190億元委託商業銀行、信託公司、證券公司、基

金公司、保險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進行短期中低風險投資理財。

茲提述該等浦銀理財協議，關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作為認購方）於2023年6月13

日至2023年12月22日期間向浦發銀行及其附屬公司（作為發行人）認購理財產品。 詳情請

參閱本公司於2023年12月22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hk）刊

發的公告。

認購理財產品

董事會宣佈，於2023年12月26日至2024年7月30日期間，本公司及本公司的非全資附

屬公司空調營銷公司、古洛尼公司、青島億洋公司及冰箱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訂立浦銀

理財協議，以認購浦銀理財產品，認購金額為人民幣1,846,000,000元（相當於約2,022,

859,549港元註1）。 本集團使用自有閒置資金支付該等浦銀理財協議下的認購金額。

理財產品主要條款

認購的浦銀理財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2023第27份浦銀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3年12月26日

(2)產品名稱： 浦銀理財周周鑫最短持有期1號（公司禮遇款）理財產品

(3)參與方：

(i)�浦銀理財作為管理人

(ii)�冰箱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

(4)產品類型： 固定收益類

(5)產品風險評級： 較低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300,000,000元（相當於約330,181,930港元2)

(7)投資期： 本產品的投資期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為准。

(8)預期年化收益率： 本產品的業績表現將隨市場波動，具有不確定性。

(9)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投資於以下資產，包括但不限於：

固定收益類資產：現金、存款、存放同業、回購、貨幣基金、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國債、地

方政府債、央行票據、同業存單、金融債、公司債、企業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

券、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證券、資產支持票據、項目收益票據、項目收益債券、

中小企業集合票據、永續債、次級債、可轉債、可交換債、質押式報價回購、境外固定收益類資

產（結構化票據、境外中資美元債等）等符合監管要求的固定收益類資產。

權益類資產：上市銀行優先股，且通過信託計劃、券商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基金公司

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保險公司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期貨公司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

等間接投資於前述資產（不转股，不涉及二級市場交易）。

以套期保值為策略的金融衍生品類資產：利率、信用等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國債

期貨、利率互換、收益互換、匯率及匯率衍生品、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在管理人獲得衍生產品

交易業務資格前，僅通過符合法律法規的投資渠道和方式間接投資）。

(10)提前終止權： 浦銀理財有權提前終止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

2024第1份浦銀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4年5月30日

(2)產品名稱： 浦銀理財日添金1號（公司專屬）理財產品

(3)參與方：

(i)�浦銀理財作為管理人

(ii)青島億洋公司作為認購方

(4)產品類型： 固定收益類

(5)產品風險評級： 較低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8,000,000元（相當於約8,789,374港元註3)

(7)投資期： 本產品的投資期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為准。

(8)預期年化收益率： 本產品的業績表現將隨市場波動，具有不確定性。

(9)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投資於以下資產，包括但不限於：

固定收益類資產：現金、存款、存放同業、回購、貨幣基金、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國債、地

方政府債、央行票據、同業存單、金融債、公司債、企業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

券、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證券、資產支持票據、項目收益票據、項目收益債券、

中小企業集合票據、永續債、次級債、可轉債、可交換債、質押式報價回購、境外固定收益類資

產（結構化票據、境外中資美元債等）等符合監管要求的固定收益類資產。

以套期保值為策略的金融衍生品類資產：利率、信用等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國債

期貨、利率互換、收益互換、匯率及匯率衍生品、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在管理人獲得衍生產品

交易業務資格前，僅通過符合法律法規的投資渠道和方式間接投資）。

(10)提前終止權： 浦銀理財有權提前終止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

2024第2份浦銀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4年6月27日

(2)產品名稱： 浦銀理財周周鑫最短持有期1號（公司禮遇款）理財產品

(3)參與方：

(i)�浦銀理財作為管理人

(ii)�本公司作為認購方

(4)產品類型： 固定收益類

(5)產品風險評級： 較低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100,000,000元（相當於約109,562,626港元註4)

(7)投資期： 本產品的投資期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為准。

(8)預期年化收益率： 本產品的業績表現將隨市場波動，具有不確定性。

(9)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投資於以下資產，包括但不限於：

固定收益類資產：現金、存款、存放同業、回購、貨幣基金、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國債、地

方政府債、央行票據、同業存單、金融債、公司債、企業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

券、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證券、資產支持票據、項目收益票據、項目收益債券、

中小企業集合票據、永續債、次級債、可轉債、可交換債、質押式報價回購、境外固定收益類資

產（結構化票據、境外中資美元債等）等符合監管要求的固定收益類資產。

權益類資產：上市銀行優先股，且通過信託計劃、券商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基金公司

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保險公司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期貨公司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

等間接投資於前述資產（不转股，不涉及二級市場交易）

以套期保值為策略的金融衍生品類資產：利率、信用等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國債

期貨、利率互換、收益互換、匯率及匯率衍生品、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在管理人獲得衍生產品

交易業務資格前，僅通過符合法律法規的投資渠道和方式間接投資）。

(10)提前終止權： 浦銀理財有權提前終止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

2024第3份浦銀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4年7月4日

(2)產品名稱： 浦銀理財周周鑫最短持有期1號（公司禮遇款）理財產品

(3)參與方：

(i)�浦銀理財作為管理人

(ii)�冰箱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

(4)產品類型： 固定收益類

(5)產品風險評級： 較低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100,000,000元（相當於約109,541,023港元註5)

(7)投資期： 本產品的投資期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為准。

(8)預期年化收益率： 本產品的業績表現將隨市場波動，具有不確定性。

(9)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投資於以下資產，包括但不限於：

固定收益類資產：現金、存款、存放同業、回購、貨幣基金、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國債、地

方政府債、央行票據、同業存單、金融債、公司債、企業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

券、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證券、資產支持票據、項目收益票據、項目收益債券、

中小企業集合票據、永續債、次級債、可轉債、可交換債、質押式報價回購、境外固定收益類資

產（結構化票據、境外中資美元債等）等符合監管要求的固定收益類資產。

權益類資產：上市銀行優先股，且通過信託計劃、券商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基金公司

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保險公司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期貨公司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

等間接投資於前述資產（不转股，不涉及二級市場交易）

以套期保值為策略的金融衍生品類資產：利率、信用等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國債

期貨、利率互換、收益互換、匯率及匯率衍生品、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在管理人獲得衍生產品

交易業務資格前，僅通過符合法律法規的投資渠道和方式間接投資）。

(10)提前終止權： 浦銀理財有權提前終止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

2024第4份浦銀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4年7月9日

(2)產品名稱： 浦銀理財周周鑫最短持有期1號（公司禮遇款）理財產品

(3)參與方：

(i)�浦銀理財作為管理人

(ii)�本公司作為認購方

(4)產品類型： 固定收益類

(5)產品風險評級： 較低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270,000,000元（相當於約295,715,412港元註6)

(7)投資期： 本產品的投資期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為准。

(8)預期年化收益率： 本產品的業績表現將隨市場波動，具有不確定性。

(9)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投資於以下資產，包括但不限於：

固定收益類資產：現金、存款、存放同業、回購、貨幣基金、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國債、地

方政府債、央行票據、同業存單、金融債、公司債、企業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

券、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證券、資產支持票據、項目收益票據、項目收益債券、

中小企業集合票據、永續債、次級債、可轉債、可交換債、質押式報價回購、境外固定收益類資

產（結構化票據、境外中資美元債等）等符合監管要求的固定收益類資產。

權益類資產：上市銀行優先股，且通過信託計劃、券商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基金公司

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保險公司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期貨公司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

等間接投資於前述資產（不转股，不涉及二級市場交易）

以套期保值為策略的金融衍生品類資產：利率、信用等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國債

期貨、利率互換、收益互換、匯率及匯率衍生品、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在管理人獲得衍生產品

交易業務資格前，僅通過符合法律法規的投資渠道和方式間接投資）。

(10)提前終止權： 浦銀理財有權提前終止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

2024第5份浦銀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4年7月11日

(2)產品名稱： 浦銀理財周周鑫最短持有期2號（公司禮遇款）理財產品

(3)參與方：

(i)�浦銀理財作為管理人

(ii)�空調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

(4)產品類型： 固定收益類

(5)產品風險評級： 較低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100,000,000元（相當於約109,481,060港元註7)

(7)投資期： 本產品的投資期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為准。

(8)預期年化收益率： 本產品的業績表現將隨市場波動，具有不確定性。

(9)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投資於以下資產，包括但不限於：

固定收益類資產：現金、存款、存放同業、回購、貨幣基金、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國債、地

方政府債、央行票據、同業存單、金融債、公司債、企業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

券、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證券、資產支持票據、項目收益票據、項目收益債券、

中小企業集合票據、永續債、次級債、可轉債、可交換債、質押式報價回購、境外固定收益類資

產（結構化票據、境外中資美元債等）等符合監管要求的固定收益類資產。

權益類資產：上市銀行優先股（不转股，不涉及二級市場交易）。

以套期保值為策略的金融衍生品類資產：利率、信用等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國債

期貨、利率互換、收益互換、匯率及匯率衍生品、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在管理人獲得衍生產品

交易業務資格前，僅通過符合法律法規的投資渠道和方式間接投資）。

(10)提前終止權： 浦銀理財有權提前終止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

2024第6份浦銀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4年7月16日

(2)產品名稱： 浦銀理財日添金1號（公司專屬）理財產品

(3)參與方：

(i)�浦銀理財作為管理人

(ii)空調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

(4)產品類型： 固定收益類

(5)產品風險評級： 較低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200,000,000元（相當於約218,895,018港元8)

(7)投資期： 本產品的投資期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為准。

(8)預期年化收益率： 本產品的業績表現將隨市場波動，具有不確定性。

(9)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投資於以下資產，包括但不限於：

固定收益類資產：現金、存款、存放同業、回購、貨幣基金、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國債、地

方政府債、央行票據、同業存單、金融債、公司債、企業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

券、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證券、資產支持票據、項目收益票據、項目收益債券、

中小企業集合票據、永續債、次級債、可轉債、可交換債、質押式報價回購、境外固定收益類資

產（結構化票據、境外中資美元債等）等符合監管要求的固定收益類資產。

以套期保值為策略的金融衍生品類資產：利率、信用等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國債

期貨、利率互換、收益互換、匯率及匯率衍生品、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在管理人獲得衍生產品

交易業務資格前，僅通過符合法律法規的投資渠道和方式間接投資）。

(10)提前終止權： 浦銀理財有權提前終止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

2024第7份浦銀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4年7月16日

(2)產品名稱： 浦銀理財日添金2號（公司專屬）理財產品

(3)參與方：

(i)�浦銀理財作為管理人

(ii)空調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

(4)產品類型： 固定收益類

(5)產品風險評級： 較低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200,000,000元（相當於約218,895,018港元註8)

(7)投資期： 本產品的投資期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為准。

(8)預期年化收益率： 本產品的業績表現將隨市場波動，具有不確定性。

(9)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投資於以下資產，包括但不限於：

固定收益類資產：現金、存款、存放同業、回購、貨幣基金、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國債、地

方政府債、央行票據、同業存單、金融債、公司債、企業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

券、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證券、資產支持票據、項目收益票據、項目收益債券、

中小企業集合票據、永續債、次級債、可轉債、可交換債、質押式報價回購、境外固定收益類資

產（結構化票據、境外中資美元債等）等符合監管要求的固定收益類資產。

權益類資產：上市銀行優先股，且通過信託計劃、券商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基金公司

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保險公司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期貨公司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

等間接投資於前述資產。

以套期保值為策略的金融衍生品類資產：利率、信用等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國債

期貨、利率互換、收益互換、匯率及匯率衍生品、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在管理人獲得衍生產品

交易業務資格前，僅通過符合法律法規的投資渠道和方式間接投資）。

(10)提前終止權： 浦銀理財有權提前終止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

2024第8份浦銀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4年7月16日

(2)產品名稱： 浦銀理財周周鑫最短持有期1號（公司禮遇款）理財產品

(3)參與方：

(i)�浦銀理財作為管理人

(ii)�冰箱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

(4)產品類型： 固定收益類

(5)產品風險評級： 較低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100,000,000元（相當於約109,447,509港元註8)

(7)投資期： 本產品的投資期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為准。

(8)預期年化收益率： 本產品的業績表現將隨市場波動，具有不確定性。

(9)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投資於以下資產，包括但不限於：

固定收益類資產：現金、存款、存放同業、回購、貨幣基金、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國債、地

方政府債、央行票據、同業存單、金融債、公司債、企業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

券、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證券、資產支持票據、項目收益票據、項目收益債券、

中小企業集合票據、永續債、次級債、可轉債、可交換債、質押式報價回購、境外固定收益類資

產（結構化票據、境外中資美元債等）等符合監管要求的固定收益類資產。

權益類資產：上市銀行優先股，且通過信託計劃、券商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基金公司

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保險公司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期貨公司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

等間接投資於前述資產（不转股，不涉及二級市場交易）

以套期保值為策略的金融衍生品類資產：利率、信用等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國債

期貨、利率互換、收益互換、匯率及匯率衍生品、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在管理人獲得衍生產品

交易業務資格前，僅通過符合法律法規的投資渠道和方式間接投資）。

(10)提前終止權： 浦銀理財有權提前終止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

2024第9份浦銀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4年7月16日

(2)產品名稱： 浦銀理財日添金1號（公司專屬）理財產品

(3)參與方：

(i)�浦銀理財作為管理人

(ii)冰箱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

(4)產品類型： 固定收益類

(5)產品風險評級： 較低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100,000,000元（相當於約109,447,509港元註8)

(7)投資期： 本產品的投資期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為准。

(8)預期年化收益率： 本產品的業績表現將隨市場波動，具有不確定性。

(9)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投資於以下資產，包括但不限於：

固定收益類資產：現金、存款、存放同業、回購、貨幣基金、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國債、地

方政府債、央行票據、同業存單、金融債、公司債、企業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

券、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證券、資產支持票據、項目收益票據、項目收益債券、

中小企業集合票據、永續債、次級債、可轉債、可交換債、質押式報價回購、境外固定收益類資

產（結構化票據、境外中資美元債等）等符合監管要求的固定收益類資產。

以套期保值為策略的金融衍生品類資產：利率、信用等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國債

期貨、利率互換、收益互換、匯率及匯率衍生品、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在管理人獲得衍生產品

交易業務資格前，僅通過符合法律法規的投資渠道和方式間接投資）。

(10)提前終止權： 浦銀理財有權提前終止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

2024第10份浦銀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4年7月18日

(2)產品名稱： 浦銀理財日添金1號（公司專屬）理財產品

(3)參與方：

(i)�浦銀理財作為管理人

(ii)古洛尼公司作為認購方

(4)產品類型： 固定收益類

(5)產品風險評級： 較低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18,000,000元（相當於約19,711,554港元註9)

(7)投資期： 本產品的投資期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為准。

(8)預期年化收益率： 本產品的業績表現將隨市場波動，具有不確定性。

(9)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投資於以下資產，包括但不限於：

固定收益類資產：現金、存款、存放同業、回購、貨幣基金、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國債、地

方政府債、央行票據、同業存單、金融債、公司債、企業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

券、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證券、資產支持票據、項目收益票據、項目收益債券、

中小企業集合票據、永續債、次級債、可轉債、可交換債、質押式報價回購、境外固定收益類資

產（結構化票據、境外中資美元債等）等符合監管要求的固定收益類資產。

以套期保值為策略的金融衍生品類資產：利率、信用等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國債

期貨、利率互換、收益互換、匯率及匯率衍生品、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在管理人獲得衍生產品

交易業務資格前，僅通過符合法律法規的投資渠道和方式間接投資）。

(10)提前終止權： 浦銀理財有權提前終止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

2024第11份浦銀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4年7月18日

(2)產品名稱： 浦銀理財周周鑫最短持有期2號（公司禮遇款）理財產品

(3)參與方：

(i)�浦銀理財作為管理人

(ii)�冰箱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

(4)產品類型： 固定收益類

(5)產品風險評級： 較低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150,000,000元（相當於約164,262,952港元註9)

(7)投資期： 本產品的投資期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為准。

(8)預期年化收益率： 本產品的業績表現將隨市場波動，具有不確定性。

(9)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投資於以下資產，包括但不限於：

固定收益類資產：現金、存款、存放同業、回購、貨幣基金、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國債、地

方政府債、央行票據、同業存單、金融債、公司債、企業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

券、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證券、資產支持票據、項目收益票據、項目收益債券、

中小企業集合票據、永續債、次級債、可轉債、可交換債、質押式報價回購、境外固定收益類資

產（結構化票據、境外中資美元債等）等符合監管要求的固定收益類資產。

權益類資產：上市銀行優先股（不转股，不涉及二級市場交易）。

以套期保值為策略的金融衍生品類資產：利率、信用等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國債

期貨、利率互換、收益互換、匯率及匯率衍生品、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在管理人獲得衍生產品

交易業務資格前，僅通過符合法律法規的投資渠道和方式間接投資）。

(10)提前終止權： 浦銀理財有權提前終止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

2024第12份浦銀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4年7月30日

(2)產品名稱： 浦銀理財周周鑫最短持有期2號（公司禮遇款）理財產品

(3)參與方：

(i)�浦銀理財作為管理人

(ii)�空調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

(4)產品類型： 固定收益類

(5)產品風險評級： 較低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100,000,000元（相當於約109,464,282港元註10)

(7)投資期： 本產品的投資期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為准。

(8)預期年化收益率： 本產品的業績表現將隨市場波動，具有不確定性。

(9)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投資於以下資產，包括但不限於：

固定收益類資產：現金、存款、存放同業、回購、貨幣基金、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國債、地

方政府債、央行票據、同業存單、金融債、公司債、企業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

券、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證券、資產支持票據、項目收益票據、項目收益債券、

中小企業集合票據、永續債、次級債、可轉債、可交換債、質押式報價回購、境外固定收益類資

產（結構化票據、境外中資美元債等）等符合監管要求的固定收益類資產。

權益類資產：上市銀行優先股（不转股，不涉及二級市場交易）。

以套期保值為策略的金融衍生品類資產：利率、信用等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國債

期貨、利率互換、收益互換、匯率及匯率衍生品、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在管理人獲得衍生產品

交易業務資格前，僅通過符合法律法規的投資渠道和方式間接投資）。

(10)提前終止權： 浦銀理財有權提前終止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

2024第13份浦銀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4年7月30日

(2)產品名稱： 浦銀理財周周鑫最短持有期1號（公司禮遇款）理財產品

(3)參與方：

(i)�浦銀理財作為管理人

(ii)�冰箱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

(4)產品類型： 固定收益類

(5)產品風險評級： 較低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100,000,000元（相當於約109,464,282港元註10)

(7)投資期： 本產品的投資期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為准。

(8)預期年化收益率： 本產品的業績表現將隨市場波動，具有不確定性。

(9)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投資於以下資產，包括但不限於：

固定收益類資產：現金、存款、存放同業、回購、貨幣基金、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國債、地

方政府債、央行票據、同業存單、金融債、公司債、企業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

券、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證券、資產支持票據、項目收益票據、項目收益債券、

中小企業集合票據、永續債、次級債、可轉債、可交換債、質押式報價回購、境外固定收益類資

產（結構化票據、境外中資美元債等）等符合監管要求的固定收益類資產。

權益類資產：上市銀行優先股，且通過信託計劃、券商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基金公司

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保險公司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期貨公司及其資管公司資管計劃

等間接投資於前述資產（不转股，不涉及二級市場交易）。

以套期保值為策略的金融衍生品類資產：利率、信用等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國債

期貨、利率互換、收益互換、匯率及匯率衍生品、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在管理人獲得衍生產品

交易業務資格前，僅通過符合法律法規的投資渠道和方式間接投資）。

(10)提前終止權： 浦銀理財有權提前終止本次認購的理財產品。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浦銀理財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

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認購之理由及益處

本公司認購銀行理財產品的審批程序符合本公司《委託理財管理制度》的相關規定，

認購該等浦銀理財產品的款項來自本集團的自有閒置資金，將該等閒置資金用於委託理財

有利於提升本集團自有閒置資金的使用效率，而且不會對本集團的日常運作及主要業務發

展以及本公司的中小投資者的權益有不良影響。

董事會認為認購該等浦銀理財產品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

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項下之涵義

每份浦銀理財協議本身並不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06條須予披露的交易。 然

而，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當該等浦銀理財協議下的認購金額合併計算時，相關適用百

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 因此，該等浦銀理財協議下的交易按合併

計算基準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有關各方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冰箱、家用空調、中央空調、冷櫃、洗衣機、廚房電器等電

器產品以及汽車空調壓縮機及綜合熱管理系統的研發、製造和營銷業務。

空調營銷公司

空調營銷公司是本公司在中國成立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它主要從事製冷、空調設備銷

售；家用電器銷售；家用電器安裝服務；技術服務、技術開發、技術諮詢、技術轉讓、技術推

廣；日用電器修理。

古洛尼公司

古洛尼公司是本公司在中國成立的非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家用電器製造、家用電

器研發、家用電器零配件銷售、家用電器安裝服務、家用電器銷售、電子產品銷售、日用家電

銷售、家用視聽設備銷售等業務。

青島億洋公司

青島億洋公司是本公司在中國成立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其經營範圍包括私募股權投資

基金管理、創業投資基金管理服務（須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完成登記備案後方可從

事經營活動）。 (除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外，憑營業執照依法自主開展經營活動）。

冰箱營銷公司

冰箱營銷公司是本公司在中國成立的非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電冰箱、冷櫃、洗衣

機、生活電器等家用電器產品的銷售及其售後服務、技術服務。

浦發銀行

浦發銀行為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分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之持牌銀行，於上海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600000）。 上海

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主要業務包括金融與信託投資業務。

浦銀理財

浦銀理財有限責任公司是由浦發銀行全資控股的銀行理財子公司。浦銀理財主要業務

範圍為：面向不特定社會公眾公開發行理財產品，對受託的投資和財產進行投資和管理；面

向合格投資者非公開發行理財產品，對受託的投資和財產進行投資和管理；理財顧問和諮

詢服務等。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定義如下：

「2023第27份浦銀理財協議」

「2024第1份浦銀理財協議」

指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浦發銀行於2023年12月26日就認購2023第27項浦銀理財產

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青島億洋公司與浦銀理財於2024年5月30日就認購2024第1項浦銀理財產品

訂立的理財協議；

「2024第2份浦銀理財協議」 指

本公司與浦銀理財於2024年6月27日就認購2024第2項浦銀理財產品訂立的

理財協議；

「2024第3份浦銀理財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浦銀理財於2024年7月4日就認購2024第3項浦銀理財產品

訂立的理財協議；

「2024第4份浦銀理財協議」 指

本公司與浦銀理財於2024年7月9日就認購2024第4項浦銀理財產品訂立的

理財協議；

「2024第5份浦銀理財協議」 指

空調營銷公司與浦銀理財於2024年7月11日就認購2024第5項浦銀理財產品

訂立的理財協議；

「2024第6份浦銀理財協議」 指

空調營銷公司與浦銀理財於2024年7月16日就認購2024第6項浦銀理財產品

訂立的理財協議；

「2024第7份浦銀理財協議」 指

空調營銷公司與浦銀理財於2024年7月16日就認購2024第7項浦銀理財產品

訂立的理財協議；

「2024第8份浦銀理財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浦銀理財於2024年7月16日就認購2024第8項浦銀理財產品

訂立的理財協議；

「2024第9份浦銀理財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浦銀理財於2024年7月16日就認購2024第9項浦銀理財產品

訂立的理財協議；

「2024第10份浦銀理財協議」 指

古洛尼公司與浦銀理財於2024年7月18日就認購2024第10項浦銀理財產品

訂立的理財協議；

「2024第11份浦銀理財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浦銀理財於2024年7月18日就認購2024第11項浦銀理財產

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2024第12份浦銀理財協議」 指

空調營銷公司與浦銀理財於2024年7月30日就認購2024第12項浦銀理財產

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2024第13份浦銀理財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浦銀理財於2024年7月30日就認購2024第13項浦銀理財產

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2023第 27項浦銀理財產

品」

「2024第1項浦銀理財產品」

「2024第2項浦銀理財產品」

「2024第3項浦銀理財產品」

「2024第4項浦銀理財產品」

「2024第5項浦銀理財產品」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根據2023第27份浦發銀行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產品之主要條款概

述在本公告內；

根據2024第1份浦銀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 產品之主要條款概述在

本公告內；

根據2024第2份浦銀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 產品之主要條款概述在

本公告內；

根據2024第3份浦銀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 產品之主要條款概述在

本公告內；

根據2024第4份浦銀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 產品之主要條款概述在

本公告內；

根據2024第5份浦銀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 產品之主要條款概述在

本公告內；

「2024第6項浦銀理財產品」 指

根據2024第6份浦銀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 產品之主要條款概述在本公

告內；

「2024第7項浦銀理財產品」 指

根據2024第7份浦銀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 產品之主要條款概述在本公

告內；

「2024第8項浦銀理財產品」 指

根據2024第8份浦銀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 產品之主要條款概述在本公

告內；

「2024第9項浦銀理財產品」 指

根據2024第9份浦銀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 產品之主要條款概述在本公

告內；

「2024第10項浦銀理財產品」 指

根據2024第10份浦銀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產品之主要條款概述在本公

告內；

「2024第11項浦銀理財產品」 指

根據2024第11份浦銀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產品之主要條款概述在本公

告內；

「2024第12項浦銀理財產品」 指

根據2024第12份浦銀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產品之主要條款概述在本公

告內；

「2024第13項浦銀理財產品」 指

根據2024第13份浦銀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產品之主要條款概述在本公

告內；

「空調營銷公司」 指 本公司附屬公司青島海信空調營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本公司」

「關連人士」

指

指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主板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古洛尼公司」 指 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青島古洛尼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青島億洋公司」

「冰箱營銷公司」

指

指

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青島億洋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廣東海信冰箱營銷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浦發銀行」

「浦銀理財」

指

指

為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分行，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銀

行；

由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資控股的銀行理財子公司；

「工作日」 指

浦發銀行對公業務的通常開門營業日，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因中國節假日

調整而對外營業的除外）或者其他中國法定節假日；及

「%」 指 百分比。

註：

1.此金額為按本公告內被使用的匯率由人民幣兌換成的港元金額之總和。 該兌換僅作

說明用途，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

他匯率兌換，甚至可予兌換。

2. 此金額已按0.90859人民幣元兌1港元的匯率由人民幣元兌換為港元， 僅供說明用

途。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

兌換，甚至可予兌換。

3. 此金額已按0.91019人民幣元兌1港元的匯率由人民幣元兌換為港元， 僅供說明用

途。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

兌換，甚至可予兌換。

4. 此金額已按0.91272人民幣元兌1港元的匯率由人民幣元兌換為港元， 僅供說明用

途。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

兌換，甚至可予兌換。

5.此金額已按0.9129人民幣元兌1港元的匯率由人民幣元兌換為港元，僅供說明用途。

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

換，甚至可予兌換。

6. 此金額已按0.91304人民幣元兌1港元的匯率由人民幣元兌換為港元， 僅供說明用

途。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

兌換，甚至可予兌換。

7.此金額已按0.9134人民幣元兌1港元的匯率由人民幣元兌換為港元，僅供說明用途。

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

換，甚至可予兌換。

8. 此金額已按0.91368人民幣元兌1港元的匯率由人民幣元兌換為港元， 僅供說明用

途。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

兌換，甚至可予兌換。

9. 此金額已按0.91317人民幣元兌1港元的匯率由人民幣元兌換為港元， 僅供說明用

途。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

兌換，甚至可予兌換。

10.此金額已按0.91354人民幣元兌1港元的匯率由人民幣元兌換為港元，僅供說明用

途。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

兌換，甚至可予兌換。

承董事會命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代慧忠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2024年7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代慧忠先生、賈少謙先生、于芝濤先生、胡劍涌先

生、高玉玲女士及朱聃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世杰先生、李志剛先生及蔡榮

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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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是否进入重整和预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虽然目前申请人向法院提交了重整和

预重整申请，但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及预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重整

是否成功也存在不确定性。 即使法院裁定受理预重整申请，也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2.�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

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持续经营能力，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但即使法

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 如果公司因

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股票

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2024年5月24日，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装建设” ）收到债

权人东莞市铭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 ）发来的《通知书》，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于2024年5月24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深圳中院” ）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4号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申请人已向深圳中院提交了对公司的重整及预重整申请（案号为（2024）粤03破

申547号），并收到深圳中院下发的《听证通知书》，深圳中院已就重整案件进行听证调查，听证调查为

法院正常程序，不代表申请人的申请被法院裁定受理。

2024年6月22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1）。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及预重整的受理文件，申请人的重整及

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并根据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二、风险提示

1、公司是否进入重整和预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虽然目前申请人向法院提交了重整和预重整申请，但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

及预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重整是否成功也存在不确定性。 即使法院裁定受理预重整申请，

也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或

预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切实维护股东利益。

2.�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4年修

订）》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 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

结构，提升持续经营能力，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但即使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

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 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 则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2023年12月15日，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等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立案调查，截至本公告日，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

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 基于上述情况，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

2024年2月23日，因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股票交易触及了“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自2024年

2月27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由“中装建设” 变

更为“ST中装”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基本银行账户已解除冻结，但公司仍然面临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

解除时间不确定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 号一一破产重整等

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2822� � � � � � � � � �证券简称：ST中装 公告编号：2024-082

债券代码：127033� � � � � �债券简称：中装转2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司法

拍卖被撤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建设”或“公司” ）于2024年7月13日披露了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原计划分别于2024年7月30日10时至2024年7月31日10时止（延时除外）、2024年8月1日10时至

2024年8月2日10时止（延时除外）和2024年8月6日10时至2024年8月7日10时止（延时除外）对两位

实际控制人庄小红女士、庄展诺先生持有的35,564,220股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

一、本次司法拍卖被撤回的情况

近日，公司通过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询获悉，此次拍卖已被撤回。 根据京东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发布的信息显示，撤回原因为：案外人对拍卖财产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司法拍卖撤回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

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后续的进展情况， 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庄小红女士和庄展诺先生合计持有中装建设股票249,067,278股，其中被

司法冻结和再冻结220,886,888股，占其所持公司总股本的88.68%，占公司总股本的30.95%；庄小红

女士和庄展诺先生累计被质押股份为123,850,390股，占其所持公司总股本的49.73%，占公司总股本

的17.36%。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被撤回的股票拍卖事项外，庄小红女士、庄展诺先生没有股票被拍

卖。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47� � � � � � � �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9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要约收购人为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横琴集团” 或“收购人” ），为深圳

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鹰股份”或“公司” ）控股股东。 本次要约收购目的

旨在进一步提高对宝鹰股份的持股比例，提振投资者信心，稳定股价并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本

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宝鹰股份上市地位为目的。

2、本次要约收购为大横琴集团向宝鹰股份除大横琴集团、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珠海航

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古少明以外的所有股东所持有的宝鹰股份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发出的部

分要约，要约价格为1.60元/股，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211,516,693股，占宝鹰股份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3.95%。 若宝鹰股份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至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价格及要约收购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3、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0个自然日，要约收购期限自2024年8月1日起至2024年8月30日止。

近日， 公司收到大横琴集团出具的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以下简称“要约收购报告书” ），现就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要约收购的基本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的股份为除大横琴集团、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古少明以外的所有股东所持有的宝鹰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种类 要约价格（元/股） 要约收购数量（股） 占宝鹰股份已发行股份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0 211,516,693 13.95%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0个自然日，要约收购期限自2024年8月1日起至2024年8月30日止。 本次

要约收购期限内最后三个交易日，即2024年8月28日、2024年8月29日和2024年8月30日，预受股东可

撤回当日申报的预受要约， 但不得撤回已被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 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或等于本次预定要约收购股份数量211,516,

693股， 则收购人将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收购已预受要约的股份； 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

211,516,693股，收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计算公式如下：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股

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211,516,693股÷要约收购期间所有股东预受

要约的股份总数）。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中登公

司深圳分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大横琴集团最多直接持有上市公司33.41%股份，其全资子公司大橫琴股份

香港公司持有上市公司2.00%股份， 同时航空城发展集团、 古少明分别将持有的上市公司11.54%和

4.05%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大横琴集团，故大横琴集团将最多持有宝鹰股份773,212,091股股

份表决权，约占宝鹰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1.00%。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公

司上市地位为目的，要约收购后公司股权分布将仍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上市条件。

基于要约价格1.60元/股、最大收购数量211,516,693股的前提，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338,426,708.80元。大横琴集团已于2024年7月10日，将67,685,341.76元（相当于要约收购

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20%）存入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

金。

二、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 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688630990W

注册资本 1,021,130.2211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胡嘉

成立日期 2009-04-23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18号28-29层

通讯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18号28-29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主要股东情况 珠海市国资委持有90.21%股权

经营期限 2009-04-23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工程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联系电话 0756-6255725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收购人已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同时聘请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对本次要约收购出具了财务顾问报告和法律

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2、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要约收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002047� � � � � � � �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0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

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二季度

装修装饰业务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2024年第二季度订单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类型 新签订单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合同金额（不

含已完工部分）

已中标尚未签约订单金额

公共装修 30,136.88 575,448.42 10,459.19

住宅装修 382.93 129,877.29 0.00

设计业务 436.66 9,669.23 0.00

合计 30,956.47 714,994.94 10,459.19

二、尚未完工的重大项目情况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莫宁顿半岛旅游基础设施与智能化装配式屋宇设计、 采购、 建设总承包项

目：合同金额130,000.00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末完工进度0.42%，累计已确认收入549.84万元，累计收

款458.59万元。 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等因素影响，该项目暂无进展。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

履约能力、客户需求变化、外部宏观环境、国家有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

等因素，可能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由于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

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阅，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31日


